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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重點

 修正條文及附件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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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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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重點

第2條 新增「行動寬頻專用電信」收費項目

第5條 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用詞定義修正文字。

第8條 增訂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規定。

附件 修正重點

附件4
修正「衛星通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新增依電信管理法
第53條規定核配衛星通信網路頻率之收費公式

附件7
(新增附件)

新增「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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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修正重點

行動寬頻
專用電信

 配合「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發布施行，增訂頻率使用
費收費基準

 收費公式參數：

• 每MHz頻率使用費
• 指配頻寬

• 場域型態調整係數

• 場域面積係數
• 區域調整係數

• 網路用途調整係數

• 年度調整係數

衛星通信

 新增依電信管理法第53條規定核配衛星通信網路頻率之收費公式

 收費公式參數：

• 每MHz頻率使用費
• 指配頻寬

• 年度調整係數

• 干擾處理調整係數



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率使用費

 每MHz頻率使用費

 場域型態調整係數

 場域面積係數

 區域調整係數

 網路用途調整係數

 年度調整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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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率使用費計費公式

每MHz
頻率使用費

指配頻寬 場域型態
調整係數

場域面積
係數

網路用途
調整係數

區域調整
係數

年度調整
係數X X X X X X

1 2 3 4 5 6

參數 參數說明 參數計算

每MHz
頻率使用費
(元/年)

參考相近頻段「3.5GHz之頻譜使用成
本」、「行動寬頻服務應用區域面積」
等參數訂定「每MHz頻率使用費」。

以偏遠地區及視為偏遠地區以外之區域範圍為基礎，計算每年每MHz
頻率使用費為1,360元

場域型態
調整係數

考量頻率使用效率及行政處理成本等
因素，訂定「場域型態調整係數」。

 純室內封閉場域：0.5、
 其他（包括戶外及半開放場域）：1

場域面積
係數

以申請者之場域範圍對應「場域面積
係數」。

[場域面積 平方公里 ]2

45.2428
+ 1.85

區域調整
係數

為鼓勵偏遠地區導入行動寬頻專用電
信網路，促進在地應用發展，訂定
「區域調整係數」。

 一般區：1
 激勵區（偏遠與視為偏遠地區）：0.5

網路用途
調整係數

考量「非營利公共服務網路」及「營
利公共服務網路」之特殊性，訂定
「網路用途調整係數」。

 非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路：0.3、
 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路：0.7、
 其他：1

年度調整
係數

為鼓勵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應用服
務發展，且考量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
路應用模式與設備成熟度等因素，訂
定「年度調整係數」。

第一年0.5、第二年0.7、第三年起恢復為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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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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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GHz頻段行動通信業者
單位頻譜使用成本

行動寬頻服務應用
區域面積

根據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108年12月5日發布「我國5G頻譜政策與專網發展」，5G專網使用專頻仍應繳
交頻率使用費，本會參考相近頻段行動通信業務執照之使用成本研議計算方式，拉近5G專網頻譜與5G商
用頻譜的使用成本為原則。

3.5GHz頻段行動通信業者每年單位頻譜使用成本=標金+頻率使用費-③補助5G建設相關計畫經費= 2,116萬5,481元。

每MHz

頻率使用費 =

依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2、第3條定義之偏遠地區
及視為偏遠地區以外之區域範圍15,561平方公里

= 1,360元× 1平方公里

此處乘積係為單位轉換。

參考相近頻段3.5GHz之頻譜使用成本（扣除補助5G建設計畫經費）及行動寬頻服務
應用區域面積等參數計算，以單位面積為基礎，實際反映每MHz單位面積成本。

每MHz頻率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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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室內場域為封閉性場域，建築物本身造成的阻隔作用，其電波功率強度
較易小於-125dBm，不容易受到其他電臺之干擾。本會於申請者籌設階
段之協調成本，及處理不同業者間之干擾風險與成本相對較低。

 業者若申請於戶外場域使用專網專頻，因電波訊號外溢性質，導致不同業
者間彼此相互干擾之機率較高，亦增加本會協調及干擾處理成本。

 考量頻率使用效益及行政處理成本等因素，爰對室內場域設定較低係數值
為0.5。

場域型態 係數

純室內封閉場域 0.5

其他（包括戶外及半開放場域） 1

封閉的室內場域具有頻率重用機會高+干擾處理成本較低特性

8

場域型態調整係數2



場域面積（平方公里） 係數

試算

0 1.85 

0.5 1.86 

1 1.87

3 2.20

5 2.40

7 2.93 

10 4.06

12 5.03

15 6.82

18 9.01

20 10.34

25 15.31

40 36.86

60 81.07

80 142.96 

100 222.53 

 參酌行動通信規費，以行動通信頻率使用費總成本與總基地臺數計算行政成本下限。

 考量大型場域者若申請行動寬頻專網專頻向一般大眾提供服務，其性質將與電信事業向公眾提供公眾電信

服務之型態過於相似，恐衍生監理不一致之管制落差疑慮，爰設計拋物線函數，使場域面積越大之申請者

採用越高係數值、單位成本遞增之方式。

係數說明

場域面積係數

9

備註：場域面積係數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場域面積 平方公里 ]2

45.2428
+ 1.85

場域面積係數3



為鼓勵偏遠地區導入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促進在地應用發展，訂定「區域調整
係數」，區分一般區、激勵區（偏遠與視為偏遠地區）。

類型 定義 數值

一般區 激勵區外之區域。 1

激勵區
偏遠與視為偏遠地區：人口密度163人/平方公里以下範圍（電信事業普
及服務管理辦法第2及第3條定義之偏遠與視為偏遠地區）

0.5

10

區域調整係數4



設置用途 說明 係數規劃

非營利事業
公共服務網路

如警政、消防、災防、海巡、救難、漁業、水利、氣象、學術教育、
司法、矯正機關、外交、港埠、林務、關務、移民勤務等以急難救
助、公共使用或其他公共服務等非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路。

0.3

營利事業
公共服務網路

如醫療救護、鐵路、公路、捷運、航空地勤、銀行、電力、自來水、
瓦斯、石油等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路。

0.7

其他
其他非屬「非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路」及「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路」
者，即申請自用網路者。

1

 根據「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管理辦法」草案，網路設置用途類型區分「公共服務網路」
與「自用網路」，將係數名稱定為「網路用途調整係數」。

11

網路用途調整係數5



為鼓勵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應用服務發展，且考量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應用

模式與4.8-4.9GHz設備成熟度等因素，納入初期優惠係數。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年度調整係數 0.5 0.7 1

12

年度調整係數6



衛星通信頻率使用費

 每MHz頻率使用費

 指配頻寬

 年度調整係數

 干擾處理調整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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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參數說明 參數設定

每MHz頻率
使用費

考量收費機制公平性，參考相近頻
段28GHz之頻譜使用成本暨既有衛
星通信計費公式之單位價格

每MHz頻率使用費為10,000元

指配頻寬 核配頻率之頻寬 饋線鏈路及服務鏈路之上鏈頻寬合計

年度調整係
數

鼓勵新興衛星通信服務，給予初期
較低優惠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

0.1 0.1 0.3 0.5 0.7 0.9 1

干擾處理調
整係數

考量不同頻段之使用情境及干擾處
理成本不同，給予不同調整係數

頻率≦18000MHz：1
頻率>18000MHz：0.7

14

每MHz頻
率使用費

指配頻寬 年度調整
係數X X

321
干擾處理
調整係數

4

X

適用電信管理法第53條

新增訂計費公式與參數



每MHz頻率使用費1

考量因素：

• 開放之衛星通信頻段，部分頻段雖與行動寬頻28GHz頻段重疊，但與行動通信屬不同用
途。若國內業者(獲核配28GHz頻段)與外國衛星業者合作，申請衛星通信頻率提供公眾
電信服務，基於該等頻率需與既有頻率和諧使用(非專屬頻譜)，且其網路特性、服務品
質、技術成熟度，及產業競爭、市場規模(如用戶數、業務營收)等，與行動通信存有明
顯差異。

• 目前低軌衛星發展趨勢，具有地面建置成本低、偏遠地區網路備援涵蓋、緊急通訊時之
備援機制等特性，補足行動通信網路涵蓋不足之處，對行動通信產業非具有競爭性，不
宜以同一收費基準相比，以符合「使用規費」公平性及合理性。

 行動通信業者每年28GHz單位頻譜使用成本約為8萬元，僅訊號傳輸衛星
鏈路為5千元。

每MHz頻率使用費(衛星通信)訂定之規劃方案：10,000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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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衛星地球電臺之下鏈頻率並未收取收費；考量我國對於接收頻率之電臺並

未管制，且我國未像國外針對太空電臺(衛星)核發電臺執照，故僅對饋線鏈路

及服務鏈路之上鏈頻率(地球對太空)計收頻率使用費。

2 指配頻寬



17

 為鼓勵GSO/NGSO衛星業者參進我國市場，設定年度調整係數，給予業者開放初
期優惠。

• 涵蓋對象：依電信管理法第53條核配頻率提供公眾電信服務之新進GSO/NGSO業者/既有
業者，皆得適用

年度(民國)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118年起

係數 0.1 0.1 0.3 0.5 0.7 0.9 1

3 年度調整係數



 依目前低軌衛星技術發展，及考量我國國土面積大小，預估衛星業者於衛星通信饋線

鏈路將僅設置1~2座固定衛星地球電臺(Gateway)，與服務鏈路之終端用戶電臺數相

比，其干擾複雜性及處理成本相對較低。

• X、Ku頻段：服務鏈路 (10.7 – 12.7 GHz、14.0 – 14.5 GHz)

• K、Ka 頻段：饋線鏈路 (17.8 – 19.3 GHz、27.5 – 30.0 GHz)

 考量不同衛星通信頻段(如C、Ku、Ka等頻段)，其頻段特性、使用情境及干擾處理等

仍有差異，從頻譜管理層面，爰參考行動通信監理方式，依頻段特性給予不同調整係

數。

18

4 干擾處理調整係數

使用頻率 干擾處理調整係數

頻率≦18000MHz 1

頻率>18000MHz 0.7

C, X, Ku頻段

K, Ka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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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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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預告期間各界意見彙整



衛星通信頻率使用費

21

業者 建議摘要 理由摘要

中華

計費公式新增下列係數：
• 服務型式調整係數：
 衛星固定：0.5
 衛星固定及衛星行動：
0.75

 衛星行動：1
• 偏遠地區調整係數：≦0.5
• 除以使用者數：取得頻率核
配資格者總數。

• 考量衛星通信對偏鄉涵蓋、基礎網路韌性與公共利益之重要性，在公式設
計上給予適度之政策獎勵輔導。

• 相較同為高頻之5G 28GHz頻段，低軌衛星頻率的用戶數較少、管理成本
較低，且差距甚大，使用費卻明顯過高，應予調降。

• 對於以固定通信為主或行動通信為主的衛星服務，給予不同的係數。其中，
固定型式的係數為0.5，搭配10,000元/MHz之單位頻寬費用，可與衛星
鏈路之5,000元/MHz一致。

• 頻率之使用不具排他性，使用者並未確保可全時、全頻使用。因此，謹建
議新增「使用者數」此項係數，由該頻段之使用者共同分攤頻率使用費。

遠傳
• 每MHz頻率使用費：8萬元
• 刪除年度調整係數。
• 干擾處理係數大於1。

• 「每MHz 頻率使用費」之計算應包含28GHz標金及執照期間之頻率使用
費始能貼近實際成本， 才不會對標得並使用28GHz頻段行動通信業者形
成不公平競爭。

• 「年度調整係數」係因國內外產業鏈尚未成熟，為鼓勵發展所為之考量設
置。今衛星相關技術於國際發展業趨成熟，故並此無優惠之必要。

• 衛星使用頻段與行動寬頻服務相近，具備跨國優勢，且易與當地電信、低
軌衛星等產生干擾爭議，使涉外事務相當複雜，我國非ITU 會員國，預期
涉及衛星事務更為複雜；干擾係數的計算應反映合理的行政管理成本、或
是相關衍生的爭議之處理成本等

台哥
大

• 每MHz頻率使用費：8萬2千
元

• 刪除干擾處理係數。

• 每MHz頻率使用費取得成本基準應與行動通信業者一致。
• 衛星使用頻率非專用頻段，需與其他服務和諧共用，勢必會有干擾問題而
存在政府行政監理成本之必要，應不須額外考量不同頻段之干擾處理調整
係數。

註：依意見書收到順序排序。



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率使用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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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建議摘要 說明摘要

中華

• 公布「每MHz頻率使用費」
及「場域面積係數」相關
數值之計算基礎。

• 刪除「場域型態調整係數」
及「年度調整係數」。

• 認同「每MHz頻率使用費」參考相近頻段「3.5GHz之頻譜使用成本」
但無從得知草案如何得出1,360元/MHz的結果，對於「場域面積係數」
相關數值也有同樣的疑問。

• 室內電波使用因建物不同材質，及基地台位置或功率不同，是否導致電
波外溢情形，於個案上恐有差異，因此室內使用仍有可能產生干擾，且
認定上容易產生疑義(如場域同時有室內及室外)，建議無須訂定此係數。

• 專網建置期間短且有使用需求時才建置，不像公網需大規模佈建且有涵
蓋義務的要求，故無仿效公網設定年度調整係數必要。

5G垂直
應用聯盟

• 為協助企業數位轉型，應
鼓勵企業運用5G企業專網
發展創新應用

• 讓5G企業專網帶動智慧城
鄉地方產業創新應用發展

• 公布「每MHz頻率使用費」
之計算基礎。

• 「場域面積係數」以平方
公尺為計算基礎並降低基
本場域面積係數

• 小場域與大場域負擔相近之頻率使用費(試算1,000坪與10,000坪場域)，
另相較國際間以實際使用面積計算之方式，場域面積係數待商榷。

• 5G專網非公眾電信網路，亦非屬「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定義之
偏遠地區及視為偏遠地區，來訂定區域調整係數，建議可參考都市計畫
分區(如農業用地、工業用地、科技產業專用區等)，針對特定用地給給
予係數折扣，以鼓勵各產業之企業申請。

• 目前的基本場域面積係數佔中小型專網的比重過高；使用平方公里的計
算基礎，其頻譜費用無法反映出實際的面積。

廣達集團
雲達科技

參考⽇本之計費模式，按基
地台部署數量與UE數量收取
年費。

建議應盡量降低企業使用進入⾨檻，以鼓勵企業投資，扶植台灣5G專網設
備與應用相關產業，並可加速台灣產業升級與數位轉型。



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率使用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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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建議摘要 說明摘要

遠傳

• 每MHz頻率使用費：1696
元

• 刪除場域型態調整係數或
純室內封閉場域改為0.9。

• 「非營利事業公共服務網
路」之「網路用途調整係
數」：0.7；刪除「營利事
業公共服務網路」之「網
路用途調整係數」。

• 刪除「年度調整係數」。

• 每MHz頻率使用費之計算，就「我國行動寬頻服務應用區域面積」建議
採「全臺人口密度前75%之區域」方式計算，較能貼近頻率使用實況。

• 行動通信頻譜之使用未區分室內或戶外，如為引導業者以室內封閉場域
布建5G專網，或可考慮給予優惠，惟不應過高，以免頻率之使用成本相
差過多，形成不公平。

• 營利事業使用公共服務網路皆為大型企業，且使用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
率為營利用途，實不應給予此係數之優惠。

• 申請場域面積/網路應用涵蓋面積多為1平方公里以下區域。因此預見未
來申請行動寬頻專用電信之業者面積不大，所算出之頻率使用費甚低，
實無再給予「年度調整係數」優惠之必要，以免與使用相近頻率之電信
事業成本差距過大。

華電聯網

• 降低每MHz頻率使用費
1360元。

• 場域型態調整係數之戶外
及開放場域係數建議依特
性分別費率。

• 場域面積係數加上1.85後
使得大小場域所支付費用
差異不大，建議移除或降
低此係數。

• 專網的激勵應是在政府期
望推動的場域而非偏遠地
區。

• 年度調整係數應逐年調降。

• 3.5G 商用頻段若以總標金除上台灣面積及總頻寬及年限後，每MHz未
達千元台幣遠低於目前5G專網頻段預計收費，此價格恐影響5G專網發
展及普及。

• 戶外或開放場域確實有必要自行建置專用網路，以達成數位化目標，如
港口、機場等大型場域建議依特性分別費率。

• 目前大多為室內小場域應用下該係數使得室內小場域仍得因1.85係數加
上後付出與一平方公里場域相當費用，有失公平性，而對戶外場域應用
比率為一，將使得有需求的企業/場域望而卻步。

• 區域調整係數 引用電信業所採之一般區及激勵區，依是否為偏遠地區對
專頻專網而⾔似乎不適用，無法起激勵之作用，專網的激勵應該是在政
府期望推動的場域而非偏遠地區。

• 逐年調高年度調整係數是否表示不鼓勵產業長期發展５G專頻專網使用？
應逐年調降以鼓勵業者長期投⼊使用以期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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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建議摘要 說明摘要

台哥大

場域型態調整係數：
• 一般場域(包含室內、戶外
及半開放場域)：1

• 都會區／重要幹道地區網
路等商業價值較高之場域
應至少大於1，如可參考德
國作法將係數訂為6

• 建議不須額外區分室內、戶外及半開放區域之調整係數，均以係數1計
算。

• 就機會成本角度，考量行動寬頻專用電信頻率釋出後即無法為其他服務
使用，且會對於同頻及鄰頻之其他通信網路造成干擾(含未來規劃供5G
行動通信網路使用之左右相鄰頻段)，因此建議應再特別針對都會區/重
要幹道(台鐵/高鐵/捷運/國道…)等商業價值較高之區域，舉凡大巨蛋展
演中心、交通樞紐等應用熱區，以較高場域型態係數計算，如參考德國
作法將係數調整為6。

註：依意見書收到順序排序。



附錄2、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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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下列各款用途收取頻率使用
費：
一、行動通信：行動通信網路之基地臺與行動

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
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一所列方
式計收。

二、專用電信：專用電信網路之基地臺與行動
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
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二及附錄
一所列方式計收。

三、固定通信：固定地點之點對點或點對多點
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
費依附件三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四、衛星通信：衛星系統與地球電臺間之無線
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
四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五、廣播電視：無線廣播電視事業提供公眾收
聽收視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
五所列方式計收。

六、實驗研發電信：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基地
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
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
六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七、行動寬頻專用電信：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
路之基地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
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
費依附件七所列方式計收。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下列各款用途收取頻率使用
費：
一、行動通信：行動通信網路之基地臺與行動

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
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一所列方
式計收。

二、專用電信：專用電信網路之基地臺與行動
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
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二及附錄
一所列方式計收。

三、固定通信：固定地點之點對點或點對多點
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
費依附件三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四、衛星通信：衛星系統與地球電臺間之無線
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
四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五、廣播電視：無線廣播電視事業提供公眾收
聽收視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
五所列方式計收。

六、實驗研發電信：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基地
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
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
六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一、因應開放電信事業申請核配
頻率作為同步與非同步衛星
固定通信之衛星通信網路設
備接取使用，第四款附件四
增訂衛星通信網路之頻率使
用費收費方式。

二、配合行政院行動寬頻專用電
信頻譜（4.8-4.9GHz）開放
政策，增訂第七款，明定行
動寬頻專用電信之頻率使用
費收費標準。

三、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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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提供
他人使用或與他人共用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頻率
者，其頻率使用費應由供給人依前二條規定繳
納。

第五條 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提供
他人使用或與他人共用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頻率
者，其頻率使用費應由供用人依前二條規定繳
納。

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二
條用詞定義修正文字。

第八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施
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施行。

第八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
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修正條文施行⽇

期。


